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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

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议案和资料后，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1、经核查沈仁荣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我们认为其具备相关专业

知识和相关决策、监督、协调能力，符合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本次总经理的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

法有效，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沈仁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核查，朱百坚先生、韩国庆女士、陆莎莎女士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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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朱百坚先生、韩国庆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时聘任陆莎

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三、审议《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议案》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改

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 

四、审议《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公司将资产出售给杭州精亚机械有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为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自身优势产品并优化产品结

构而发生的，该部分资产的出售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利于提高资产运营

效率；公司出售该部分资产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按评估价格定价，定价依据和定价方式符合市场规律，

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独立主

体之间进行交易的价格，该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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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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